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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第十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方案

为推进校园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在建校 60周年之际，展示学院艺术教育成果，展示师生奋

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增强师生的集体荣誉感，营造健康、

和谐、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结合学院各系毕业生汇报演

出活动，经研究，将于 2018年 10月至 12月期间举办第十

届校园文化艺术节，现制定如下活动方案。

一、活动宗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通过校园

文化艺术活动，引导广大师生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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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旋律，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思想政

治工作融入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中，体现全员参与，展示

师生蓬勃朝气、青春活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二、活动主题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对标一流  强基固本”

三、活动的内容

（一）演讲比赛

1、活动内容：以“新时代,新青年,新使命,新担当”

为主题，鼓励使用原创稿件。比赛分教工组和学生组。

2、活动要求：（1）教工组以部门为单位参加，每个

部门选派教职工 1名，教工组不参加演讲者，可选择讲党

课，内容参考十九大报告；（2）学生组：经过各系初赛后

选派 3名代表参加学院的决赛，决出 10名获奖选手。（3）

每位选手演讲时间不超过 5分钟。

3、活动时间：11月上旬初赛,11月下旬决赛

4、活动地点：话剧影视系小剧场

5、承办部门：话剧影视系、党委办公室、团委

6、负责人：韩玉明、孙明霞、曾芳

（二）摄影、书画作品比赛

1、活动内容：以“最美家园”为主题；活动分教工组

和学生组，通过书画、摄影作品展示全院师生甘于奉献的

良好品格、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2、活动要求：（1）全体教职工（包括离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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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选送作品参加。学院各部门应最少选送 1幅作品参展。

（2）学生作品由各系经过初选，推荐 3幅至 5幅参加学院

评审，获奖作品由学院负责装裱后参加校内展览。（3）美

术系师生作为此项活动的组织与评审部门，不参加此项活

动比赛。

3、活动时间：12月上旬

4、活动地点：图书阅览室前厅、主楼一层大厅

5、承办部门：美术系、工会、老干部科、团委、

6、负责人：李众喜、谢永峰、闫爱英、张智新、张江

伟

（三）校园歌手大赛

1、活动内容：以健康向上，弘扬主旋律，歌颂美好生

活的歌曲演唱为内容，比赛设专业组和业余组。

2、活动要求：（1）演唱方法不限；（2）参赛形式不

限，个人、组合均可，组合人数不超过 5人；（3）伴奏自

理。（4）各系经过初赛后推荐 3名学生代表本系参加学院

决赛。（5）鼓励选唱原创歌曲。

3、活动时间： 11月上旬初赛，11月中旬决赛。

4、活动地点：华夏剧场

5、承办部门：音乐系、团委

6、负 责 人：王萍、常璇

（四）合唱比赛

1、活动内容：以健康向上，弘扬主旋律，歌颂党、歌

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歌颂美好生活的歌曲为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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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比赛分教工组和学生组。

2、活动要求：（1）分教工组、学生组，教工组每队

人数不少于 20人（分组见附件 1），学生组以系班级为单位

组队参赛；（2）学生组比赛分初赛、决赛两步，冠军队参

加全院决赛，初赛在 11月 15日前结束；（3）初赛评委由

评审组统一安排；（4）每队演唱 2首歌曲。具体实施细则

另定。

3、活动时间：决赛于 12月上旬进行

4、决赛地点：华夏剧场

5、承办部门：各支部、工会、团委

6、负责人：各支部书记、张智新、韩晶

（五）知识竞赛

1、活动内容：以“新时代,新青年,新使命,新担当”

为主题，进行知识竞赛。

2、活动要求：学生按大、中专分组进行，以竞赛抢答

的方式进行比赛，每组 3人，学生须为在册学生。

3、活动时间：11月中旬

4、活动地点：图书阅览室

5、承办部门：公共课教学部、思政部、团委

6、负责人：金惠敏、丁金凤、张坤

（六）戏曲系毕业生展演

1、活动内容：

2016级戏曲系毕业生专场展演

2、活动时间：12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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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地点：场地另定

4、承办部门：戏曲系

5、负 责 人：苗洁、卢嘉梁

（七）音乐系毕业生展演

1、活动内容：

2016级音乐系毕业生专场展演

2、活动时间：12月下旬

3、活动地点：场地另定

4、承办部门：音乐系 

5、负 责 人：倪悦、王萍

（八）舞蹈系毕业展演

1、活动内容：2016级舞蹈系毕业生专场晚会

2、活动时间：12月下旬

3、活动地点：场地另定

4、承办部门：舞蹈系 

5、负 责 人：刘海泉、赵凤英

（九）美术系毕业生展览

1、活动内容：

2016级美术系毕业生展览

2、活动时间：12月

3、活动地点：场地另定

4、承办部门：美术系 

5、负 责 人：李众喜、谢永峰

（十）影视系毕业生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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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内容：

2016级影视系毕业生专场展演

2、活动时间：12月下旬

3、活动地点：场地另定

4、承办部门：话剧影视系

5、负 责 人：刘树春、韩玉明

（十一）文明宿舍建设评比

1、活动内容：以“文明、和谐、美丽”为主题，通过

宿舍卫生、布置、文化素养展示等方式，展现学生“勤勉

向上、爱校如家”的良好生活状态 。

2、活动要求：以各系为单位，由各系学生会交叉检查，

从 10月 24日开始，到 11月下旬止，每周三进行宿舍评比，

12月 3日进行汇总评比。

3、活动时间：12月 

4、承办部门：学生处、各专业系、团委

5、负 责 人：李理、各系书记、韩晶

四、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第十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领导组。

组  长：杨小平  谢玉辉

成  员：闻志忠、安亮山、白雁鹏、吴宾、白惠林、

苗

洁、张弛、赵凤英、郭晔、王京荣、张广熙及各系、部、

处、室主要负责人

下设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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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协调与活动组织

     负责人：赵凤英、韩玉明 

（二）纪检监督组

     负责人：郭晔、张智新

（3）评审组

     负责人：刘树春、李冠富

（四）后勤保障与安全保卫组

 负责人：白国富、焦进生

（5）活动运行与保障组

     负责人：张世文、高昆峰

（六）活动宣传与资料整理收集组

负责人：李理、刘云波 

五、组织方法

本届艺术节由党委办公室、学院办公室、教务处、院

工会、院团委、学生处统筹安排，各相关系、部、处、室

具体承办，全体师生积极参加。所有比赛的评委由评审组

统一安排，不可从单个系产生。

六、工作要求

1、各系、部、处、室应当结合自身工作情况，统筹安

排，积极参与到校园文化艺术节的系列活动中。

2、承办部门要精心组织，统筹策划，责任到人。

3、具体承办部门落实安排好各比赛项目的时间、场地，

做到“安排合理、疏密有致”，保障比赛的正常进行，保

证校园文化艺术节演出活动取得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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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勤保障与安全保卫组要加强校园的管理与检查力

度，督促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防范工作，事前做好安全

预案，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保障校园文化艺术节系列活

动在安全、祥和的氛围中进行。

七、评比、表彰

本届艺术节活动各竞赛项目设立竞赛奖和组织奖。各

项比赛分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

奖 4名，不得多设奖项。艺术节活动领导组对在此次活动

中表现优秀的师生予以表彰。学院将从本次活动获奖节目

中推选优秀作品参加下一届山西省大学生艺术展演。

附件：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第十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教工

参赛代表队名单

中共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党委

2018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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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委员会            2018年 9月 28日印

发

附件：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第十届校园文化艺术节

教工参赛代表队名单

1、党委办公室、组织人事处、纪检监察室、计财处、

后勤处、工会、附中代表队

学院办公室、教务处、教指委、信息中心代表队、

2、教学督导部、

科研处、

3、学生处、招就处、团委、保卫处、成教部、教学实

践部代表队

4、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队

5、公共课教学部、思政部、话剧影视系代表队

6、戏曲系代表队

7、音乐系代表队

8、美术系、文管系、旅管系代表队

9、舞蹈系代表队

10、华夏之根艺术团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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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分组只适于合唱比赛，其他比赛按部门进行。


